
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两个法律的适用关系

关于治安违法记录封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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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审议
和第136条规定形成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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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减少和避免“一次受罚、终身受限”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就网友关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相关问题作出说明和回应

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近期，一些网络媒体、网友等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
规定比较关注，提出了一些疑问。就此，记者联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希望法工委对网络
舆情反映的一些关切和问题给予必要说明。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从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说明和回应。

依照我国法律制度，吸毒行
为属于违法行为，不属于犯罪行
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规
定的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措施的
适用范围包括吸毒行为，一些意
见提出“吸毒记录封存”的问题，
并表示担忧和不解。对此，说明
以下几点情况。

第一，国家依照刑法惩治毒
品犯罪。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
节对毒品犯罪行为和刑罚作出
明确规定，共有12个罪名。其
中，第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罪”，最高法定刑
为死刑。国家依法惩治和打击
毒品犯罪的态度、措施和制度没
有任何改变，禁毒工作没有任何
松懈。我国是世界上对毒品犯
罪惩治最严厉的国家之一。

第二，国家治理吸毒问题的
基本对策和重点工作是强化戒
毒措施。按照我国法律制度，吸
毒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属于应
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治安违法行
为。然而，进一步看，如果不能
促使吸毒者实现戒毒，无论对吸
毒者作出什么样的处罚，其实际
意义和效果都是有限的。治理
吸毒问题的重点在于戒毒，难点
也在于戒毒。我国一直以来重
视戒毒工作，建立起有力有效的

戒毒制度和相关工作机制。
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了禁毒法，对戒毒措施作出明
确规定；2011年6月，国务院制定
了戒毒条例，对戒毒措施作出进
一步规定；还有其他一些法律、
行政法规中有戒毒相关规定。
禁毒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禁毒工作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
将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
算。”我国戒毒措施分为自愿戒
毒、社区戒毒（三年）、强制隔离
戒毒（二年，可再延长一年）、社
区康复（三年）。国家采取各种
措施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教
育和挽救吸毒人员。鼓励自愿
戒毒，对自愿接受戒毒治疗的吸
毒人员，公安机关对其原吸毒行
为不予处罚。吸毒人员一经发
现，有关机关即应当依法予以登
记并纳入戒毒工作范围采取戒
毒措施，定期进行检测，提供戒
毒治疗，对戒毒人员实行动态管
控。对戒断三年未复吸人员，不
再实行动态管控。

第三，国家对戒毒吸毒人员
信息一直实行管控。戒毒条例
第7条第二款中规定：“对戒毒人
员戒毒的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予
以保密。”第43条规定：“公安、司

法行政、卫生行政等有关部门工
作人员泄露戒毒人员个人信息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毒法第
52条和第70条、戒毒条例第7条
第一款对戒毒人员在入学、就
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
视作了规定，并要求有关方面给
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因此，戒
毒吸毒人员相关信息一直是受
管控的，处于一种保密状态，不
属于政府公开类信息，有关机关
和单位不能随意泄露，只限于特
定人员才能知悉和查询此类信
息。即使是禁毒工作方面非个
性化信息，也是有管控的，不得
擅自发布或者对外提供。媒体
在报道、宣传戒毒工作时，对涉
及戒毒吸毒人员的内容，都需要
作非个性化处理。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136条规定的治安违法记
录封存措施适用于吸毒行为，实
际上并没有改变我国多年来在
戒毒信息、吸毒信息管控方面的
实践和做法。就戒毒人员、吸毒
人员信息管控而言，实行封存措
施之前和之后并没有实质性变
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中
但书部分规定的两类例外情形，
是对现行有关信息管控措施的
一个完善。 据新华社

2023年8月，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治
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进行
初次审议。2024年6月，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
案进行第二次审议。两次将
修订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向
社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在
二审稿中，关于治安违法记录
封存的规定适用于未成年人，
包括未成年人各类治安违法
行为。

2025年6月，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进
行第三次审议。各方面提出，
实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有利于减少和避免“一次受
罚、终身受限”的情况，也有利
于为将来建立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提供一定的实践经
验，建议本法对治安违法记录
封存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据
此，参照刑事诉讼法第286条
等法律规定的表述，对治安管
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有关条款
作了修改，形成了后来的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136条。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
案于2025年6月27日经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
会议表决通过后成为现行法
律，自2026年 1月1日起施
行。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
法律草案通过后即成为法律
并依法公布施行。自2025年
6月27日修订后的治安管理
处罚法公布至11月27日这段
时间里，我们没有收到对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136条的不
同意见。

近期，有言论针对第136
条规定的封存措施提出“哪位
少爷吸了”的问题，从法治上
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宪法确
立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法治
工作中，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
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
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宪
法和立法法、有关组织法、有关
议事规则等法律对立法活动、
立法工作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
定，为立法活动、立法工作提供
了有力法治保障。立法工作不
受任何特殊利益群体、组织或
者个人的不当影响。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是一
种对治安违法信息进行管控
的措施，不是一种处罚措施。
实行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目的是对治安违法信息进行
必要的管控和规范，减少和避
免被处罚人“一次受罚、终身
受限”。封存不是消除、删除
记录，有关违法信息仍然记录
在案，但不得随意查询、提供

或者披露。第136条规定予以
封存的记录不得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同时规
定了两类例外情形：一是有关
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查询的
除外；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
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第
136条还规定，依法进行查询
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
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关于“吸毒记录封存”

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的各
类违法行为，均属于不构成犯
罪、应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条对此作
出了基本规定。凡属于构成犯
罪的行为，一律依照刑法规定
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在执法
司法活动中，如果将构成犯罪、
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作为
治安违法行为，适用治安管理
处罚法来处理处罚，则属于错
误适用法律，应当纠正；反之，

亦属于错误适用法律，也应当
纠正。

在两个法律适用关系上，有
三类情况需要注意。第一类情
况：有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问
题，如故意杀人等行为，不属于
治安违法行为，应当依照刑法追
究刑事责任，不存在适用治安管
理处罚法进行处理的问题。第
二类情况：有的行为属于治安违
法问题，如吸毒等违法行为，不
属于刑事犯罪问题，应当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不存在
适用刑法进行处理的问题。第
三类情况：有些行为从行为特征
的规定或者描述上看，在刑法和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规定，如
刑法第353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85条。对于这种情况，首先应
当看是否构成犯罪，凡属于构成
犯罪的，均应当依照刑法追究刑
事责任；只有在尚不构成犯罪的
情况下，才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予以处罚。

近日，有成都网友反映，天
府大道非机动车道晚高峰存在
机动车违停现象。成都交警六
分局针对网友反映的情况及时
进行了整治。当前违停现象是
否得到改善？交警是如何处理
的？12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进行了回访。

当日傍晚6点半，晚高峰已
开始，道路上的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明显多起来。记者从天府大
道中段和天府二街交叉路口出

发，顺着天府大道向南往出城方
向走，直到天府大道中段与天府五
街交叉路口后，再折返回起点。记
者看见，沿途道路两旁非机动车
道的违停车辆已不见踪影。

据在附近上班的市民反映，
违停情况已得到不小改善，出行
也方便多了。有网友拍下整治
后“干净”的天府大道，并对治理
结果点赞。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
六分局民警杨睿智介绍，辖区内

天府大道沿线周围主要是写字
楼、大型商场、大型超市等，人流
量大，车流量也大。接到网友投
诉后，交警六分局立刻采取行动，
对辖区内天府大道进行整治。

杨睿智介绍，交警构建“视
频巡查+现场执法+群众举报”
三位一体监管模式，依托高清球
机实现违法取证全覆盖，启用无
人机开展低空巡查，对违停车辆
实时喊话提醒、引导驶离，形成
地空协同的智慧管控体系；在重

点路段实施物理隔离，加密早晚
高峰巡查频次，对侵占非机动车
道、堵塞消防通道等严重违停行
为依法查处并公开曝光，快速压
缩违法空间。

“天府大道周围有多个停车
场，停车位比较充足。”杨睿智
说，在高新区已推动10处智慧共
享停车场全面投用，覆盖商业办
公、企业园区等核心场景，引入
车牌自动识别、智能导航、在线
支付、分时共享等功能，方便停

车。市民通过“成都停车”微信
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空位、导航
停车，绑定车牌后还能实时查看
停车记录与费用明细。同时借助

“智慧展示大屏+诱导屏”系统，实
现停车场300米服务半径覆盖，引
导停车需求精准分流；推广“白
停小车+夜停大车”错时共享模
式，进一步补充白天通勤时段车
位供给，提升停车资源利用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杨博陈彦霏

违停车辆不见了 天府大道“干净”了
□“成都‘较真哥’9天举报92次违停”追踪


